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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度第二次彰化縣轄內各級道路維護聯繫會議 

會議紀錄 
一、 時間：108 年 8月 1 日(星期二)下午 3 時 00 分 

二、 地點：本府第一樓會議室 

三、 主持人：林慶濠科長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梁彩燕 

四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會議簽到簿 

五、 主持人致詞：略 

六、業務單位報告：略 

七、討論議題： 

議題一：本年度補助各公所辦理路平專案經費，請於 12 月 5 日前儘速，

辦理核銷；另鹿港鎮公所等 7公所尚未提出申請，倘公所尚有

需求請儘速提報計畫書報府憑辦。 

說明： 

 (一)截至目前鹿港鎮、伸港鄉、線西鄉、秀水鄉、花壇鄉、大村鄉

及埔心鄉等 7公所尚未提報。 

 (二)執行計畫書內容為購置常溫瀝青包、乳化瀝青(黏油)及僱工

等。 

 (三)年度結案須提供發放常溫瀝青混凝土管制總表及道路坑洞修

補成果報告書等文件辦理核銷事宜。 

決議：請各公所依說明事項需求提報計畫書報府憑辦。 
 

議題二：本府辦理 108 年度縣鄉道養護計畫(第二批)研商孔蓋下地及

管線埋設等期程事宜。 

說明： 

   (一)本次養護路段計 15 條，須辦理孔蓋下地路段計 15 條，請各管

線單位協助調查未下地孔蓋數量，並於 108 年 8月中旬擇期研

商孔蓋下地率及期程。 

   (二)本次養護路段涉及各管線單位配合管線埋設者，請轉知相關部

分屆時與會研商埋設期程。 

   (三)本批道路養護路段已放置本府工務處/業務專區/年度縣鄉道

養護計畫，請各管線單位自行下載。 

決議： 

(一) 各路段孔蓋下地期程，請台電及中華電信於 9 月底完成辦理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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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作業。 

(二) 另管線單位配合道路養護計畫辦理管線埋設，請各管線單位 9

月底前完成。 

 

議題三：本府辦理「縣道 142 線(7K+600 至 8K+400)道路中央分隔島改

善工程」、「縣道 139 線(18K+300 至 22K+500)提升道路品質工

程」及「縣道 148 線(30K+360 至 37K+500)提升道路品質工程」

等 3 件中央補助案件，請各管線單位配合孔蓋下地及管線預

埋作業。 

決議： 

   (一)「縣道 142 線(7K+600 至 8K+400)道路中央分隔島改善工程」，

請台電及中華電信於 9 月底辦理孔蓋下地作業。 

   (二) 「縣道 139 線(18K+300 至 22K+500)提升道路品質工程」及「縣

道 148 線(30K+360 至 37K+500)提升道路品質工程」等 2 件，

請台電及中華電信於 11 月底辦理孔蓋下地作業。 

 

八、臨時動議： 

    議題一：提升縣內道路標線的抗滑係數。 

      說明：目前直轄市已逐步提升市區道路標線抗滑係數至 BPN65，

另公路總局建議各縣市政府於都外道路標線抗滑係數提

升至 BPN50~65。 

      決議：本府目前辦理年度縣鄉道養護計畫已逐案提升標線抗滑

係數，請各路權單位納入參酌辦理。 

 

    議題二：近來縣府接獲民眾通報道路挖掘施工缺失，有影響用路

人行車安全之虞，縣府將加強施工稽查。 

      說明：縣府派員稽查各管線工程缺失樣態如下： 

1. 稽核人員稽核時，施工人員當場未出示道路挖掘許可證。 

2. 未豎立警告施工標誌、施工告示牌。 

3. 未施工時施工車輛、機具或管線違規擺放道路佔用車道。 

4. 圍籬或紐澤西護欄等安全措施未設置完善。 

5. 警示設施、阻隔設施未配合實際路況需要調整。 

6. 夜間警示燈或反光設施不完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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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管溝上未覆蓋止滑鋼板或止滑鋼板鋪設不平整。 

8. 路面假修復不平整。 

9. 路面假修復後，未恢復既有標誌、標線。 

10. 施工時未指派專人於施工路段兩端疏導交通。 

11. 施工逾期。 

      決議：請各管線單位務必落實監督責任，經本府派員稽核有缺失

者，將依「彰化縣道路挖掘管理自治條例」及「彰化縣道

路挖掘管理實施要點」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

鍰併同扣點處分。 

     

    議題三：各管線單位辦理申挖完竣後，應依規向路權單位申報竣

工勘驗。 

      說明：依彰化縣道路挖掘管理自治條例第 22 條規定略以：「申

請人於道路挖掘修復竣工後三十日內，應檢具下列資料，

向管理機關申報完工：…」，經本府經查，尚有申請單位未

依規申報完工，依同自治條例第 26 條規定，申請人未依第

二十二條辦理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。 

      決議：請各管線單位檢視尚未申報完工案件請於 108 年 8 月 30

日前線上申報竣工，逾期者將依彰化縣道路挖掘管理自治

條例第 26 條規定辦理。 

 

    議題四：道路鋪設完成 2 年內禁止挖掘，以維護交通安全，避免

造成民怨。 

      說明：道路重複挖掘造成路不平影響用路人行車安全問題，一

直是民怨之首，除符合「彰化縣道路挖掘管理自治條例」

第 17 條之規定外，原則同一道路鋪設工程完工後 2年內禁

止挖掘。 

      決議：本府依「彰化縣道路挖掘管理自治條例」第 16 條及第 17

條規定辦理。 

 

九、結論：請各相關單位依各議題決議內容辦理。 

     

十、散會：下午 4 時 




